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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目录及其分类分级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对使用过程的特种设备事故隐患进行分类和分

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5 号 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

规则

GB/T 34346—2017 基于风险的油气管道安全隐患分级导则

3.术语和定义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08）规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特 种 设 备 事 故 隐 患 special equipment accident

potential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

标准、风险管控和特种设备管理制度的行为；或者风险管控缺失、

失效；或者因其他因素导致在特种设备使用中存在可能引发事故的

设备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理和环境上的缺陷等。

3.2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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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accident potential

根据特种设备隐患产生的直接原因确定的隐患类别。

3.3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级 grading of special equipment

accident potential

根据特种设备隐患的严重程度确定的隐患级别。

3.4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目录 special equipment accident

potential catalogu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特种设备使用过程中存在隐患的统一描述和

说明。

4.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

4.1 总则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实施分类分级管理。

4.2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

4.2.1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为管理类隐患、人员类隐患、设备类

隐患、环境类隐患 4 个类别。

4.2.2 因管理缺失所产生的隐患为管理类隐患（代号：G）。

4.2.3 因人员自身或人为因素所产生的隐患为人员类隐患（代

号：R）。

4.2.4 因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陷、缺失或失

效所导致的隐患为设备类隐患（代号：S）。

4.2.5 因特种设备使用环境变化导致的隐患为环境类隐患（代

号：H）。

4.3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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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按隐患严重程度分为严重事故隐患、较大事故隐患、一般

事故隐患 3 个级别。

4.3.2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严重事故隐患。

4.3.2.1 违反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应依法责令改正并处罚款的

行为。

4.3.2.2 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可能导致重大

和特别重大事故的隐患。

4.3.2.3 风险管控缺失、失效，可能导致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的

隐患。

4.3.2.4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

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

4.3.2.5 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使用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4.3.3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事故隐患。

4.3.3.1 违反特种设备法律、法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依法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罚款行为。

4.3.3.2 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可能导致较大

事故的隐患。

4.3.3.3 风险管控缺失或失效，可能导致较大事故的隐患。

4.3.4 除上述严重、较大隐患外的其他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均为一

般事故隐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4.3.4.1 违反使用单位内部管理制度的行为或状态。

4.3.4.2 风险易于管控，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

除的隐患。

4.3.5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级应遵循以下原则：

——公众聚集场所的隐患，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隐患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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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能造成环境危害的隐患，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

隐患级别；

——对油气管道隐患，其隐患分级还应符合 GB/T34346 等的要

求；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提高隐患级

别，但不能降低本标准规定的隐患级别。

5.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目录

5.1 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较大事故隐患目录及其分类分级分

别见附录 A、附录 B。

5.2 特种设备一般事故隐患目录由使用单位结合本单位安全管

理和风险管控要求自行建立并逐步完善。

5.3 当一个隐患同时满足本标准的不同条款时，按隐患目录最直

接的表述归类。

5.4 符合下述条件之一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制定或细化隐患

目录，并建立与本目录的对应关系。

——按《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应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

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员的；

——使用风险较高行业的（见注）；

——使用重点特种设备的；

——使用环境会给特种设备安全带来较大影响的。

注：如金属冶金、港口码头、物流仓储、气体充装、液氨制冷、

石油化工等行业。

附录 A—附录 B

http://yjglt.yn.gov.cn/uploadfile/s43/2023/0607/2023060703312046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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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

序
号隐患类别 隐患目录

1

设 备

类

( S)

在用的特种设备是未取得许可进行设计、制造、安装、改造、重

大修理的

2
在 用的特种设备是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使用资料不符合安

全技术规范导致检验不合格的电梯除外)

3 在用的特种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

4 在用的特种设备是已经报废的

5 在用特种设备存在必须停用修理的超标缺陷

6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或者达到安全技

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废条件，未依法履行报废义务，并办理使用

登记证书注销手续的

7 在用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使用的

8
特种设备或者其主要部件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包括安全附件、

安全保护装置等缺少、失效或失灵

9
将非承压锅炉、非压力容器作为承压锅炉、压力容器使用或热水

锅炉改为蒸汽锅炉使用的

10
在 用特种设备是已被召回的(含生产单位主动召回、政府相关部

门强制召回)

11

管 理

类

( G)

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

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

12 使用被责令整改而未予整改的特种设备

13 特种设备发生事故不予报告而继续使用的

14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移动式压力容器或者气瓶充装活动的

15 对 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进行充装的

16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检查的

17 电梯使用单位委托不具备资质的单位承担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的

注：

1.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上述隐患也可归为环境类隐患；

2.其他环境类隐患的目录和级别，可由使用单位、监管部门根据其危害程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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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特种设备较大事故隐患

序
号

隐 患

类别
隐患目录

1 设 备

类

( S)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用计量器具的选型、规格及检定不符合有

关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应标准规定

2 电梯轿厢的装修不符合电梯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要求

3

管 理

类

( G)

在用特种设备未按照规定办理使用登记

4 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

5
未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未建立岗位责任、隐患治理等管理

制度和 操作规程；未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定期进行应

急演练

6 未依法设置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7

未对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或者未对

使用的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等进行定期校验、检修，

并作出记录

8 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申报并接受检验

9
特种设备运营使用单位未按规定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

职或兼职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

10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前后检查无记录

11
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每日投入使用前，未进行试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

未对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进行检查确认

12
未将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机械式停车设备等的安全使用说明、

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使用者注意的显著位置

13 未 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水(介)质处理

14
对安全状况等级为 3 级压力管道、4 级固定式压力容器和检验结论为基本

符合要求的锅炉未制定监控措施或措施不到位仍在使用

15

人 员

类

( R)

特种设备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等无证上岗

16 特种设备管理人员、作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17 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

注：

1.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上述隐患也可归为环境类隐患；

2.其他环境类隐患的目录和级别，可由使用单位、监管部门根据其危害程度确定。


